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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李委員俊俋，鑒於原處分機關未依訴願決定意旨另為處分時

，將致人民權益受損，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訴願法第 81 條：「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

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

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第 82 條第 1 項：「對於依第二條

第一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

一定之處分。」、第 96 條：「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

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二、查人民不服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或行政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提起訴願，若經受理訴願機關

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發回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或受理訴願機關依訴願法

第八十二條第一項，命受理訴願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者，原處分機關本應依訴願決定意旨

另為處分。 

三、次查現行「訴願法」及「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案件追蹤管制作業要點」，並無

就原處分機關仍未於指定之相當期間內另為處分，有相應之規範。倘若，原處分機關仍未

於受理訴願機關指定之相當期間另為處分，受理訴願機關應如何處理？現行法制是否有檢

討修正之必要？為保障人民之權益，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四）本院李委員昆澤，鑒於近來頻頻爆發食品安全問題，從毒澱粉、

假油到餿水油事件，我國食品業遭受嚴重打擊，然而許多業者是

基於相信政府所認證的標章，因而引進相關原料，相關事件發生

後，大企業資本雄厚可安然渡過風波，但是中小型業者以及一般

小吃攤販都有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嚴重影響生計，針對這種狀

況政府責無旁貸，行政院應研擬給予遭食品安全事件波及之無辜

受害業者低息紓困貸款，幫助業者走出難關，並且協助受害業者

向不肖廠商求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頻頻爆發食品安全事件，102 年爆發毒澱粉事件以及假油事件，今年 9 月初又爆發不

肖業者購買餿水油混合成劣質豬油事件，235 家業者購買，下游廠商 1,020 家，製成問題產

品 250 項，我國食品業遭受嚴重打擊。 

二、從 102 年至今所爆發的食品安全事件，製造廠商大多獲得政府認證之標章，部分業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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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有複數標章，許多食品業者基於對政府標章的信任而購買廠商製造的原料，卻因此受到

嚴重損失，以高雄市糕餅業者為例，在多次食品安全事件後，由原有 400 多家業者，至今

只剩 100 多家，部分業者在此次餿水油事件損失數百萬，遭到嚴重打擊，國內小吃攤業者

在此次餿水油事件也遭到嚴重損失，新聞報導部分小吃攤業者業績下滑三至五成。 

三、有鑑於受害業者是基於對政府標章的信任因而受害，行政院應擔負起責任，研擬給予食品

安全事件受害業者低利息之紓困貸款，幫助業者渡過難關，並且協助業者向不肖廠商求償

。 

（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部分企業為降低基層人員流動率，與新進

基層員工於勞動契約中增訂競業禁止條款，惟基層員工從事之勞

動或工作多數無涉及營業秘密。爰此，基於工作公平，就勞動契

約中增訂競業禁止條款的部分，行政院應要求相關部會予以釐清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競業禁止」係企業為保護營業秘密與正當營業利益，於合理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

範圍內，禁止勞工於離職後至類似行業從事相似工作。但部分企業為降低基層員工流動率

，卻濫用競業禁止條款。 

二、競業禁止宜參照旋轉門精神，而不是不分職責內容、職位高低，要求勞工簽訂此不平等條

約。 

（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當前很多犯罪人其實都是來自於假釋出獄

後再犯，甚至此次震驚社會的夜店集體毆殺員警案的行兇者，皆

具有前科或假釋的記錄。爰此，為減少此犯罪問題，行政院應儘

速要求法務部就假釋審查標準進行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在犯人假釋出獄已有轉變成常態的趨勢，服刑期滿才出獄卻變成少數的例外，是台灣非

常畸形扭曲的現象。 

二、以這次的信義區集體毆殺員警案為例，這些殺警嫌犯當中就有幾個有將人打成植物人的前

科紀錄，然後只關了一年就被假釋出來。 

（七）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少數不肖二手車商為了之後的買賣交易利

益，將一些車行裡的二手車輛里程數進行調整，而後將車再賣給


